
判決字號 111年憲判字第16號【司法警察（官）採尿取證案】

原分案號 會台字第12288號

判決日期 111年10月14日

聲請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十七庭

案由 聲請人因審理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認應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
2關於採取尿液部分之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一、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

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

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係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而為規範。惟其規定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要求，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資訊隱私權及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之意

旨，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時失其效力。又本判決公告前，

已依上開規定採取尿液而尚未終結之各種案件，仍依現行規定辦理。

二、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法；自本判

決公告之日起至完成修法前，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刑事訴

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之實施，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

定許可書始得為之；情況急迫時，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以非侵入

性方式採取尿液，並應於採尿後24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

不應准許者，應於3日內撤銷之；受採尿者得於受採取尿液後10日內，聲請該

管法院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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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當事人陳述之要旨等【1】

　　一、聲請人因審理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615號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件，認應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關於採取尿液部分之規

定牴觸憲法，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提出本件聲請。【2】

　　二、聲請意旨略謂：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

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有相當理由認

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下稱系爭規定）

其文義過廣，授權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下併稱司法警察

（官）〕對經依法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下稱受合法拘捕

者），得違反其等意思強制導尿，傷害其人性尊嚴甚鉅，又無任何及時或事

後之救濟途徑，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憲法

第23條比例原則，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隱私權及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之

意旨。【3】

貳、受理依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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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該法別有規定

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憲法

訴訟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聲請案係於中華民國103年9月25日繫

屬，其受理與否，應依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即司法院釋字第371

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闡釋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定之。經核本件

聲請，與上開要件相符，爰予受理。【5】

參、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6】

一、本件所涉基本權利與審理原則【7】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

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隱私權乃為保障個人

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所不可或缺之基本權

利；其中之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係為保障人民就是否揭露

其個人資料及揭露之對象、範圍、時間、方式等，享有自主決定權，並保障

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司法

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此外，人民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旨在確保

個人對自我身心之完整有不受侵犯之權利，亦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基本權

利（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及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參照）。【8】

　　又國家基於公益之必要，雖非不得立法以限制人民身體權之方式，強制

取得人民之個人資訊，惟其除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要件外，尤須具備必要

之正當法律程序；至其所應踐行之必要程序，除人民權利受侵害或限制時，

應有使其獲得救濟之機會外，亦應取決於所涉基本權之種類、案件涉及之事

物領域、侵害基本權利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

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認定（司法院釋字第689號及第

710號解釋參照）。【9】

二、系爭規定係就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而為規範【10】

　　系爭規定所涉及之採尿取證行為，係為取得犯罪之證據，認定犯罪相關

事實，對人之身體產生之尿液進行採集之取證行為，屬對身體採樣之身體檢

查處分（如刑事訴訟法第204條、第204條之1及第205條之1之規定），與刑

事訴訟法第1編第11章所定之搜索同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即本質均在蒐集證

據以釐清犯罪事實之有無，俾利決定是否追訴犯罪。而就採尿之方式觀之，

違反受採尿者意思採取其尿液，其方式可大別為侵入性與非侵入性方式兩大

類。侵入性方式之採尿，係由第三人以侵入身體之器具，強行採取受採尿者

體內之尿液（例如將導尿器具插入人體內以強制導尿）。非侵入性方式之採

尿，則係於受採尿者自行解尿後予以採集，其如屬違反受採尿者意思為之

者，具體實施方式，通常係受採尿者受制於採尿人員可得支配之實力範圍

下，因採尿人員之要求，而自行喝水、走動以產生尿意，從而自行解尿、採

集，最終由採尿人員取得定量之尿液。【11】

　　由於尿液蘊含足資辨識個人行為與生活方式之個人資訊，例如體內毒品

濃度之閾值（濫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第15條規定參照），而屬個人資訊

之載體，所採取之尿液亦得依法予以檢測，進而為後續之評價利用，因此尿

液中所蘊含之個人資訊受有為第三人所知悉之危險，並使受採尿者喪失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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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訊之自主控制權，且尿液檢測結果又可作為相關犯罪之證據，因此，

上述兩種違反受採尿者意思之採尿方式，就取得受採尿者之尿液作為犯罪之

證據而言，其對受採尿者之資訊隱私權之侵害程度，雖無本質之不同，惟侵

入性方式之採尿，因係以器具侵入受採尿者之身體私密部位以採集尿液，除

令受採尿者裸露私密部位，嚴重侵害其等個人私密領域之隱私權外，更使受

採尿者之身體受到實施採尿者之操控，且須忍受異物侵入體內，可能產生精

神上屈辱感及心理創傷，致嚴重侵害受採尿者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甚

至可能危害其身心健康。【12】

　　從而，縱憲法上允許於實現國家刑罰權之特別重要公益所必要範圍內，

以侵入性方式採尿取證，然就其嚴重侵害受採尿者之基本權而言，授權受檢

察官指揮（命令）或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法院組織法第

66條之3、刑事訴訟法第228條至第231條規定參照），作為以侵入性方式採

取尿液之強制處分主體，顯非合理、正當之程序規範。是系爭規定使司法警

察（官），得違反受合法拘捕者（刑事訴訟法第75條、第76條、第87條、第

88條及第88條之1規定參照）之意思採尿取證，如係以侵入性方式為之者，

並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況由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中與

採取尿液併列之其他取證標的，並不包含必須以侵入性方式採取之血液，可

知，系爭規定所稱之採取尿液，解釋上應與同條文所定其他標的之採樣方式

相當，限於以非侵入性方式為之者。再者，對照同屬涉及身體採樣取證，但

其實施須經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許可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1規定，

其明文列舉之取證標的，除排泄物(解釋上自應包含尿液）外，尚包括血液，

而血液之採樣勢必須以侵入性方式為之。因此，系爭規定所規範之採取尿液

行為，應不包含以侵入性之手段為之者，其係就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而為

規範。【13】

三、系爭規定所規範之非侵入性方式採尿取證，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之要求，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資訊隱私權及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之意旨

【14】

　　違反受採尿者意思之非侵入性方式採尿取證行為，若係於受採尿者經合

法拘提或逮捕後所進行，雖對其等受限制之人身自由原則上並未構成額外之

限制，但仍對受採尿者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資訊隱私權構成限制，已如前

述；且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受採尿者自行解尿係因採尿人員之要求，

並在受制於採尿人員可得支配之實力範圍內，受到外力制約所致，即使於實

施過程中採尿人員未對受採尿者施以強制力（如強行灌水等），亦未令其等

困窘、難堪，且因受採尿者係自行排尿，對其等身體健康通常尚無不利之

虞，然均已使受採尿者身體自主控制權受到制約，其等受憲法第22條保障之

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因而受到限制，僅不若以侵入性方式採尿嚴重。是

非侵入性方式之採尿取證程序，仍應具備必要之法律程序，以符合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而是否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則應審酌

系爭規定之採尿取證目的、作用與影響等因素，尤應考量非侵入性之採尿方

式對受採尿者受憲法保障之資訊隱私權與身體權之侵害程度，以及相關刑事

取證程序之要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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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警察（官）依系爭規定，以非侵入性方式違反受合法拘捕者意思採

尿取證，其目的，主要係為於犯罪調查程序之初，檢測受合法拘捕者體內是

否有毒品陽性反應，以判定其是否涉及違法施用毒品或違法毒駕等行為。因

此，採尿檢測之結果，即有可能成為施用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

7條、第10條、第11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或毒駕犯罪（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3款規定參照）處罰之證據，是系爭規定乃刑事偵查階段蒐證方式之一

種。從而，系爭規定所應具備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上即應與法律屬性相近

之其他刑事蒐證方式之必要程序相當。而系爭規定既涉及人體自然解出之尿

液，性質上屬對身體採樣之身體檢查處分之一種，已如前述，因此，系爭規

定之採尿取證，即應踐行與同具強制處分性質之身體檢查處分程序相當之法

律程序，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若非如此，則刑事訴訟程序就

搜索或身體檢查處分所設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即可因系爭規定而遭規避或

脫免，同時亦變相剝奪受合法拘捕者原應享有之相關刑事正當程序之保障。

【16】

　　惟考量人體尿液檢體，雖亦蘊含體內毒品濃度之閾值等個人資訊，因而

亦受憲法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但人體尿液並不如血液般蘊含大量個人生物特

徵識別資料，其對受採尿者憲法上資訊隱私權之侵害程度，實不若強制採檢

血液之情形；且以非侵入性方式違反受採尿者意思採尿，對受採尿者之免於

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造成限制，其嚴重程度實遠不及以侵入性方式所為者。

再者，檢察官主要任務係在犯罪之偵查及公訴權之行使，犯罪證據之蒐集為

其中不可或缺之一環，因此檢察官依法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偵查犯罪之權

（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及第231條第1項規定參照），而司法警察（官）

就犯罪調查之情形並應主動或應要求報告該管檢察官（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

2項、第230條第2項、第231條第2項及第231條之1規定參照）。是賦予檢察

官以非侵入性且對受採尿者身體健康無虞方式之採尿取證權限，就個案具體

情狀，決定是否違反受採尿者之意思採尿取證，尚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

則之要求。【17】

　　至司法警察（官）為調查犯罪及蒐集證據，對受合法拘捕者，有違反其

等意思採取尿液作為犯罪證據之必要，固得於受合法拘捕者之人身自由已受

合法留置之限制下，經事前報請檢察官發動職權，核發鑑定許可書（刑事訴

訟法第205條之1規定參照），以非侵入性且對受合法拘捕者身體健康無虞之

方式採尿取證。惟權衡國家刑罰權之實現、犯罪訴追對個案法益之保護、司

法警察（官）於犯罪偵查程序之地位及職權（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第231條

規定參照），亦非不得視採尿取證對受採尿者如上述之基本權侵害情形，暨

情況急迫程度等因素，例外授權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及蒐集證據而干

預基本權之必要範圍內，違反受合法拘捕者意思，以非侵入性且對其等身體

健康無虞之方式，採尿取證；但於採取尿液後，仍應有事後監督及權利救濟

機制，以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18】

　　查司法警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項及第231條第2項規定，知

有犯罪嫌疑應即開始調查，而為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有效取得認定事實之

證據（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8期院會紀錄第2051頁參照），系爭規定乃例外

16

17

18

19



授權司法警察（官）於「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及「有相當理

由認為採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之情形下，無須令狀或許可，即

得違反受合法拘捕者之意思，以非侵入性方式為採尿取證之強制處分。由於

系爭規定係針對經司法警察（官）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所

為，其實施之時點，乃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之初始階段，而得自人體尿

液檢測出生理跡證或其他檢測數值，可檢測時間有其時限，且如毒品濃度之

閾值，尚受施用劑量、頻率、施用方式、飲水多寡、個人體質及其代謝情況

暨檢測方法等因素之影響（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即原行政院衛生署管

制藥品管理局97年12月31日管檢字第0970013096號函參照）。【19】

　　從而，為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有效取得認定事實之證據，於有非即時

採尿否則無法有效保全證據之急迫情況，自得例外賦予司法警察（官）以非

侵入性方式採尿取證之強制處分權限，且於採尿後，於一定期限內陳報檢察

官許可，檢察官並應得於事後予以撤銷，以保障受採尿者之資訊隱私權及免

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此外，司法警察（官）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尿既具有

強制處分之性質，則受採尿者作為受處分人之身分，自應享有依法向法院請

求救濟之機會，始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故系爭規定未區分是

否有非即時採取尿液，否則無法有效保全證據之急迫情況，即例外授權司法

警察（官）無須令狀或許可，得違反受合法拘捕者意思採尿取證，並欠缺須

經檢察官事後審核監督之機制，以及受採尿者事後權利救濟途徑等權利保障

之程序規定，與前述限制資訊隱私權及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所應具備之

正當法律程序不合。【20】

四、本庭判斷結果【21】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係就司法警察（官）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而為

規範。惟其規定不分情況是否急迫，事前既未經該管檢察官許可，事後亦無

任何陳報該管檢察官之監督查核程序，且對受採尿者亦無提供任何權利救濟

機制，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牴觸憲法第22條保障資訊隱私權

及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之意旨，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遲於屆滿2年

時失其效力。又本判決公告前，已依上開規定採取尿液而尚未終結之各種案

件，仍依現行規定辦理。【22】

　　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法；自本判

決公告之日起至完成修法前，司法警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

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之實施，應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始得為之；

情況急迫時，得依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並

應於採尿後24小時內陳報該管檢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3日

內撤銷之；受採尿者得於受採取尿液後10日內，聲請該管法院撤銷之。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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